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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6年，赵某自驾途中，因饥饿至山

间路边一农家院餐厅就餐。就餐过程中，

赵某突然晕倒，不省人事。经医院紧急救

治，被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并花费医疗

费、护理费等八千元。因农家院餐厅拒绝

赔偿，赵某诉至法院。经查，该农家院餐

厅不具备经营资质。

法官释法

《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规定：“被侵权

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

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农家院餐厅不具有经营资

质，临时搭建灶台开展餐饮服务。其中，

其厨房的排烟通道设置不合理，致使赵某

一氧化碳中毒，使得赵某的旅途蒙上了阴

影。赵某因中毒入院治疗，该结果与农家

院餐厅的排气设施不合理存在直接因果

关系，因此作为侵权人，农家院餐厅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赔偿赵某的侵权损失。

非景区范围往往执法力度小，很多

“不法”餐厅擅自挂牌经营，其食物、用

水卫生问题堪忧，店内设置存在安全隐

患。因此，暑期出游时，除了备足食物

和水之外，在外吃住时，务必选择资质

和安全可靠的餐厅和民宿。对于餐厅

及民宿的资质审查，可以看其餐厅悬挂

的营业执照及餐饮许可证内容，亦可以

在企业信用网上查询是否有注册信息，

同时还可以利用网络搜索及朋友圈进

行审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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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地区派出所提醒广大驾

驶人和节日出行居民，假期出行前请关注有关部

门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提示，合理安

排出行时间，提前规划并熟悉路线。

一、不要疲劳驾驶，杜绝酒后驾驶、无证驾驶；

二、行经民俗活动、市集周边道路等人流车流密

集场所，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情况，尤其是支路车辆

和行人，并服从交警指挥；

三、行经旅游景点、农村、山区公路，经过急弯

陡坡、桥梁隧道、临水临崖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

四、乘坐营运客车出行要到正规客运场站，切

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等客车，不要乘坐超

员和违规载货的营运客车；

五、农村面包车、低速货车、三轮汽车切勿非

法载人；

六、秋季降温，要注意防寒保暖，放平心态，驾

车要多礼让，勿开斗气车；

七、假期高速公路、城市出入口附近道路拥

挤，切勿占用应急车道；

八、出行前要认真检查车辆轮胎和制动装置，

确保运行良好。

牢记这八条出行乐陶陶

【以案释法】

工作辛苦了大半年，休年假渐渐提上日程；补习班暂告段

落，大家出游的心蠢蠢欲动，犒劳自己的方式莫过于来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开上自家车，带上一后备箱的吃住用品，畅游山

间、草原，享受盛夏清凉之旅，自驾游正成为火爆的消暑单品。

然而，提到出游，安全问题就不得不提上日程。为了避免

旅途变囧途，法官提醒大家注意如下几个法律问题。

案情简介

李某携家人自驾至京郊避暑途中，撞

上一辆误闯红灯的三轮车，驾驶人丁某受

伤。经交警认定，李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丁

某负事故次要责任。李某将丁某送至医

院，其间为其垫付医疗费若干。丁某伤愈

后，起诉李某及李某保险公司要求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等共计四万余元。李某在本

案中主张一并处理垫付的医疗费，但由于

李某在事故发生时过于慌乱，不知将医疗

费票据放至何处，导致其无法明确垫付医

疗费的项目和金额，最终未能获得赔偿。

法官释法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

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

证据。”同时，《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

亦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

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当事人对于自己主张的事实，应提供

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虽然李某先

期垫付医疗费的事实得到了丁某及保险

公司的认可，但由于李某不能提供医疗费

票据证明其垫付医疗费的具体项目和数

额，导致法院无法一并处理其主张。

案情简介

暑期期间，京藏高速车流拥堵。张某

驾驶中为躲避车辆，误将车撞到路边围

栏，致使自己及家人受伤、车辆受损。张

某报警处理后，其车辆被紧随交警而来的

某修理厂拖走。虽然张某感觉该修理厂

不规范，但因其承诺可帮助张某“先领保

险赔偿金，再付车辆修理费”，故张某与该

修理厂签署了修理合同，将车辆交付其修

理。车辆修复后，张某在使用过程中发现

车辆经常出现问题，经过几次返修，仍不

能解决，经过核实，张某还发现该修理厂

为二类汽车维修，根本不具备小客车的维

修资质，故而在修理厂要求张某支付修理

费时，已经领取了保险赔偿金的张某表示

拒绝付款。修理厂将张某诉至法院，审理

中，张某认为与修理厂签订的修理合同无

效，并申请对车辆的维修质量进行鉴定，

但因鉴定费用过高，张某放弃了鉴定主

张，最终法院以张某不能证明车辆修理存

在质量问题为由判决其按照保险公司定

损金额支付修理厂车辆修理费。

法官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

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

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

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

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

‘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修理厂虽因张某的投诉，被交通

局以不具备资质而修理小客车进行了行政处

罚，但张某却不能以此否定与修理厂存在修理

合同关系，因为关于修理厂的资质管理问题，

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

修理厂超资质范围经营，并不影响修理合同的

效力。此外，也不能以超资质范围修车为由推

定修理质量不合格，在修理质量问题未经专业

鉴定机构予以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只能依据证

据规则，判令张某依法支付修理费。

发生事故莫惊慌救人存证两不误

施救识别擦亮眼勿信修赔一条龙

民宿选择看资质吃住安全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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